[image: image1.png]


福建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文件

闽中医研〔2024〕23号

    福建中医药大学关于做好2024年遴选

博士研究生导师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部)，各直属附属单位、各附属医院及相关单位：
    根据我校研究生教育对博士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总体要求，为做好2024年遴选博士研究生导师工作，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遴选导师的学科、专业

遴选2024年博士研究生导师的具体专业及类别见附件1。

二、遴选博士研究生导师的要求

(一)博士生导师遴选量化条件按《福建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实施细则（修订）》文件要求执行(详见附 件2)。

(二)此次遴选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2024年 8月。近五年时间为2019年1月至2024年8月。

三、推荐要求

1.校本部、直属附属单位、各附属医院及泉州市正骨医院按规定推荐；

2.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推荐申报人数不超过2名(申请遴选学术学位型博导)。

四、更换导师指导专业或类型

1.根据学科建设需要，已是我校博士研究生导师的人员可结合个人学历背景和工作岗位的实际情况，申请更换指导专业或类型；

2.申请更换指导专业或类型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无需重新申报新遴选导师，但需提交“福建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导师更换指导专业、指导类型申请表”（附件3）,并附上申请人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专业学位型提供）及目前在研课题证明材料；

五、申请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本人申请

1.申请人向所在工作单位提交相关纸质材料(附件4)，申报材料每人一袋，请将申报材料清单(附件4-6)贴在材料袋封面(请用档案袋或大信封),并将提交的材料按清单顺序整理好放入材料袋内。

2.注意事项:

(1)申请人需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2)SCI、EI论文请提供收录检索证明；

(3)申报材料需按顺序一次备齐，材料不齐者将不予受理。

(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下简称“推荐单位”)审核

1.推荐单位根据我校遴选条件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2.推荐单位请于8月30日前将本单位人员申报的汇总情况(附件4)和申报材料(1人1袋)送达或寄达我校研招办，逾期不予受理。个人申报表(附件4-B1表)、汇总表(附件5)及申报博导个人情况汇总表(附件6)电子版请发送至：2006027@fjtcm.edu.cn。

申报材料接收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上街邱阳路1号,福建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研招办，邮编：350122，联系人：吴老师， 联系电话：0591-22861321。(建议使用顺丰快递寄送或直接送达，福州地区不使用同城快递)

(三)申报材料审核

学校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出具初审意见。

(四)校外同行专家通讯评议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聘请校外同行专家(最少3人)对申请人 的学术水平及指导博士生能力进行全面评议(通过票数须达到外聘同行专家总人数的2/3)。

(五)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1.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择期根据初审意见并结合校外同行专家通讯评议结果进行评审；

2.对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如无异议者确定为新增博士研究生导师。

附件:

1.福建中医药大学遴选2024年博士研究生导师学科(专业)、类型一览表

2.《福建中医药大学遴选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实施细则 (修订)》

3.福建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导师更换指导专业、指导类型申请表

4.福建中医药大学遴选博士研究生导师相关纸质材料：

4-1申报福建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登记表(B1表) 

4-2申报福建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况表(B2表) 

4-3近5年发表论文和主编教材的清单(B3表)    

4-4获奖清单(B4表)

4-5目前在研课题清单(B5表)

4-6申报福建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材料清单      

5.遴选福建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名单汇总表(申报单位汇总表)

6.申报博导个人情况汇总表

福建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

                                   2024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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